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東
鄕
縣
志
卷
十
九

學
校

學
校
之
設
所
以
明
人
倫
也
人
倫
明
於
上
小
民
親
於
下

東
邑
敎
匪
倡
亂
附
從
者
衆
其
民
之
不
靖
實
由
倫
之
不

明
也
傳
曰
君
子
反
經
而
已
矣
經
正
則
庻
民
興
庻
民
興

斯
無
邪
慝
矣
不
信
然
乎
觀
敎
匪
之
亂
邑
士
君
子
明
於

大
義
者
董
率
忠
勇
敵
愾
勤
事
遂
以
殄
滅
可
以
思
其
由

然
矣
志
學
校

儒
學
在
治
東
明
洪
武
中
建
成
化
十
一
年
知
縣
吳
新
遷

至
河
北
明
月
壩
萬
歷
元
年
知
縣
陶
之
肖
仍
遷
治
東
明

𣱵
燬

國
朝
康
熙
二
十
四
年
知
縣
李
大
䕶
重
脩
雍
正
三
年
達
州

知
州
孫
廷
正
補
葺
乾
隆
六
年
署
縣
孫
鑛
築
牆
於
大
門

外
以
石
爲
之
嘉
慶
元
年
敎
匪
䧟
城
悉
被
焚
燬
十
九
年

知
縣
徐
陳
謨
董
率
闔
邑
紳
民
捐
脩
與
汛
署
掉
易
附
近

城
垣
仍
在
治
東
高
廣
特
倍
於
前

康
熙
二
十
三
年

欽
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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御
書
萬
世
師
表
匾
額
四
十
二
年

欽
頒

御
製
訓
飭
士
子
碑
文
四
十
五
年

勅
建
平
定
朔
漠
碑
於
殿
左
雍
正
元
年
奉

旨
創
建
崇
聖
祠
恭
設
五
代
王
牌
位
四
年

欽
頒

御
書
生
民
未
有
匾
額
八
年

勅
建
平
定
靑
海
碑
於
殿
右
乾
隆
三
年
奉
頒

御
書
與
天
地
參
匾
額
嘉
慶
五
年
奉
頒

御
書
聖
集
大
成
匾
額

明
倫
堂
在

文
廟
東
稍
北
舊
圮
雍
正
四
年
達
州
知
州
孫
廷
正
復
脩
知
縣

錢
靑
藏
事
嘉
慶
元
年
被
賊
焚
燬
十
九
年
知
縣
徐
陳
謨

倡
率
士
民
捐
脩

學
額

小

學

額

取

八

名

武

學

八

名

廩

生

二

十

名

每

三

年

貢

一

名

增

生

二

十

名

書
院
義
學
社
學

附

石
鼓
書
院

在

縣

治

西

明

嘉

靖

中

建

久

圮

無

存

建

造

姓

氏

亦

無

考

集
贒
書
院

在

縣

治

東

文

昌

祠

之

側

乾

隆

六

年

署

縣

孫

鑛

捐

建

延

師

敎

授

歲

捐

養

亷

以

資

脩

金

膏



 

東
鄕
縣
志
　

卷
十
九
　
　

學

校

　
　
三

火

之

費復
性
書
院

在

文

廟

之

西

嘉

慶

十

九

年

知

縣

徐

陳

謨

倡

率

士

民

捐

脩

大
成
書
院

在

大

成

寨

知

縣

楊

世

鰲

建

今

圮

按
東
邑
書
院
舊
存
義
田
六
分
有
因
民
人
侵
占
寺
産

首
歸
義
學
者
有
寺
僧
自
願
捐
入
者
有
淸
查
出
官
荒

田
地
估
賣
置
買
者
距
城
窵
逺
田
土
瘠
薄
每
年
所
出

租
貲
不
敷
延
師
膏
火
之
費
嘉
慶
十
年
知
縣
楊
世
鰲

奉
文
變
賣
匪
産
有
荒
逺
絶
業
無
人
承
買
因
傳
集
紳

士
將
舊
存
義
田
賣
銀
三
百
一
十
四
兩
復
設
法
措
價

買
存
義
田
七
處
一
十
甲
亁
壩
子
一
十
一
甲
李
家
溝

一
十
一
甲
向
家
壪
一
十
四
甲
竹
林
溝
一
十
四
甲
周

茂
溝
一
十
四
甲
獨
井
一
十
四
甲
柏
樹
坪
以
上
七
處

每
年
共
計
租
谷
一
百
一
十
石
俱
交
紳
士
執
掌
收
租

支
給
書
院
束
脩
膏
火
一
切
動
項

按

此

項

田

租

自

前

縣

暫

交

紳

士

經

管

自

應

逐

年

清

算

歸

欵

余

莅

任

以

來

該

紳

等

均

未

呈

明

核

算

又

因

士

民

捐

脩

城

垣

思

復

舊

治

自

十

六

年

以

來

無

地

延

請

院

長

束

脩

膏

火

久

無

開

消

將

來

自

當

淸

查

核

計

以

其

贏

餘

加

添

膏

火

或

更

作

義

舉

可

也

義
學
在
縣
東
康
熙
二
十
四
年
知
縣
李
大
䕶
捐
建
後
改

爲
敎
諭
官
署



 

東
鄕
縣
志
　

卷
十
九
　
　

學

校

　
　
四

社
學
在
縣
治
西
明
知
縣
董
威
建
嘉
靖
二
十
一
年
知
縣

尙
東
臨
改
建
二
所
乆
圮
基
址
無
考

國
朝
雍
正
三
年
知
縣
馮
長
發
設
立
社
學
三
處
一
在
縣
城

學
宮
北
一
在
一
甲
䨇
廟
塲
一
在
十
一
甲
鯤
池
寺
經
營

未
就
陞
任
而
去

嘉
慶
十
六
年
有
田
訟
不
售
者
歷
任
未
决
知
縣
徐
陳
謨

召
其
人
詢
以
實
價
捐
亷
六
十
金
買
之
以
作
義
田
俟
脩

立
義
學
以
備
師
生
之
資
其
田
坐
落
三
甲
傅
家
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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